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教職員106年自願退休申請表
 申請日期：　年　 月　 日
	單位
	
	職別
	
	姓      名
身分證字號
	

	
	
	
	
	
	

	退休
原因(健康、生涯規畫…等)
	□身體不適

□個人生涯規畫
其他           
	退休日期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服務
年資
	初任公職   年   月   日至(公務人員)84年6月30日(教育人員)85年1月31日為舊制年資共   年   月  
 (公務人員)84年7月1日(教育人員)85年2月1日 至   年   月   日 退休 為新制年資共   年   月  
私校年資   年   月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退休給
與種類     (請審慎擇一ˇ
勾 選)
	□一次退休金

□月退休金

□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

□兼領三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三分之二之月退休金
□兼領四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四分之三之月退休金

	備註
	□是否係為年滿55歲加發5個基數人員(僅教師適用)

	申請人
	
	單位
主管
	

	會  辦

單  位
	人事室
	會計室

	校長
批示
	

	附
註

	一、本校以外之服務年資請檢具原服務單位離職證明，教師並請檢具合格教師證書。

二、申請書奉校長批准後，務必連同有關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2份、3cm*3cm相片1張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、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及全部任職證件及有關證明文件乙冊（正本查驗後發還，本室留影本即可），請於預定退休生效日前3個月送人事室辦理退休事宜。


附表一








